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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5月27日

（2016）浙0127民初82号
严承林、姚初春：本院受理原告杨三花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27民初82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严承
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借款5万元及该
款自2014年8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24%
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姚初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0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严承林负担，被告姚初春承担连带
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395号

蔡黎啸：本院受理原告蔡雄富、胡荷莲诉你确认合同
效力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416号

刘雨佳：本院受理原告董伏锋诉你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
月30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
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视为你
方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368号

杨春梅：本院受理原告翁正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7月18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553号

徐航琴：本院受理陈家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要求偿还借款本金
150000元、利息24000元）、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诊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74号

郭杰：本院受理蒋仁良、鲍仁美、徐健红、蒋容川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205民初4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971号

鹿云翔：本院受理陈军文诉鹿云翔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5民初9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169号

任远：本院受理原告陈军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22号

徐坚平：本院受理董建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05民初3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24号

仇伟超、葛建华：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仇伟超、葛建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102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307号

吴荣明：本院受理宁波元惠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事项提
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8月26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745号

彭永彪：本院受理原告吴学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5民初字第7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547号

宁波皇家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宁波花痴花艺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黄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鑫久
源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皇家范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宁波花痴花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黄俊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00547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427号

杨国娣、肖海：本院受理原告陈晓华与被告杨国娣、
肖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00427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96号

李国平、毛国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96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
字第697号

何雪红、史培

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9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98号

许小琴、严国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698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3704号

柳炜源：本院受理原告徐婷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394号

王捷敏、陈再艳、梁世良：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元坤与
被告王捷敏、吴甬定、陈再艳、吴元杰、梁世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吴元杰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告知你们可以向本院提交上诉答辩状
（正本一份，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相应的副本），
答辩期限为15天。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538号

汪静波、汪佳栋：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
银行与被告汪静波、汪佳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应诉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907号

李永杰、沈利红：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
银行与被告李永杰、沈利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应诉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15（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3334号

张富宽、刘德成：本院受理原告王雪平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741号

方熙君：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特诺奇音响有限
公司诉被告方熙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552号

奉化市恒利家纺厂、吕芝英：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
州瑞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奉化市恒利家纺厂、
吕芝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5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613号

邵邱忠、宁波市鄞州飞跃精密铸造厂：本院已受理黄
美飞为与被告邵邱忠、许国飞、宁波市鄞州飞跃精密铸造
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6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奉催字第5号

本院于2015年12月29日，受理了江苏光华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依法作出（2015）甬奉催字第 5 号民
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
申请人江苏光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奉化市人民法院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
委托，定于2016年6月3日上午10时在杭州市平海路58
号平海旺角1101室拍卖厅公开拍卖义乌市皇标文具有限
公司债权项目，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义乌市皇标文具有限公司债权项目
【本资产本金人民币2490万元，利息合计人民币452.53万
元，本息合计人民币2942.53万元（暂计至2016年3月31
日）】。上述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
为准。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

二、报名参加竞买必须提供或签署下列文件：1、企事
业单位凭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法人身份证原件等有效证
件；个人凭身份证原件（代理竞买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身份证原件）；2、竞买人签署的《竞买承诺书》；3、
竞买人同意拍卖人声明的书面意见。

特别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下列人员属于禁止购买不
良资产的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原债务企业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及其关联人。

三、上述文件或证件，经拍卖人审查认为合法、有效
则确认竞买人的资格，并由拍卖人通知竞买人向指定账
户交纳参拍保证金人民币200万元。

四、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
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1、债权将转让他人，从拍卖成交
之日起应向买受人履行债务；2、各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
押人）可对买受人催讨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
法之处，债务人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
受人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与委托人无
任何关系。

咨询、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6年6月2日下午15时止
咨询、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6

室
联系方式：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钟先生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5月27日

拍 卖 公 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浙江宏鑫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新汇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义乌市依晨食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正卓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巨合链条有限公司

浙江宝恒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万吉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蓝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和东彩印厂

武义康桥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彩之源纺织有限公司

温州江华针织有限公司

振达科技有限公司

天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峰达防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麦克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远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温州东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华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江浦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富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昌县金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链条制造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15,000,000.00

5,000,000.00

13,991,539.76

24,976,179.08

25,000,000.00

28,000,000.00

50,000,000.00

15,000,000.00

29,994,488.50

47,000,000.00

19,900,000.00

18,000,000.00

17,245,500.00

11,657,669.46

18,100,000.00

47,800,000.00

11,500,000.00

18,894,844.53

21,880,000.00

25,000,000.00

27,000,000.00

9,999,996.11

24,000,000.00

524,940,217.44

利息（人民币元）
714,655.82

278,244.71

251,477.70

568,642.77

755,669.24

603,828.01

404,412.73

1,542,075.09

649,537.51

1,005,064.03

259,586.18

620,412.01

649,516.06

260,715.82

477,594.66

381,769.46

1,598,679.47

2,328,506.68

903,269.32

564,441.22

836,502.68

65,054.98

149,751.44

15,869,407.59

代垫费用（人民币元）
11,000.00

3,700.00

131,000.00

148,500.00

118,500.00

120,600.00

236,500.00

11,000.00

122,000.00

234,600.00

95,000.00

169,556.00

13,700.00

102,493.00

14,300.00

36,100.00

100,905.00

187,066.00

199,840.00

193,053.00

20,000.00

7,300.00

17,600.00

2,294,313.00

债权总额
15,725,655.82

5,281,944.71

14,374,017.46

25,693,321.85

25,874,169.24

28,724,428.01

50,640,912.73

16,553,075.09

30,766,026.01

48,239,664.03

20,254,586.18

18,789,968.01

17,908,716.06

12,020,878.28

18,591,894.66

48,217,869.46

13,199,584.47

21,410,417.21

22,983,109.32

25,757,494.22

27,856,502.68

10,072,351.09

24,167,351.44

543103938.03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人
嵊州市新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嵊州市城南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嵊州市宏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嵊达金属有限公司、吴茹君、吴汝彪、谢兴良

俞新民、章燕凤，富阳市万丰纸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保证，周忠民、翁杭娟、骆洪波、周有香

永康市锋剑机电有限公司、浙江大邦电动工具有限公司、王敏、黄美双、浙江神阳工贸有限公司、陈黎青、胡建彤、吕再晓、任孟贞、浙江格林凯腾科技有限公司、永康市康盛工贸有限公司、吕爱青

浙江巨合链条有限公司、东阳市永美链条有限公司、吕响红、胡玲莉、朱振武、吕荷花、

兰溪市天马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浙江新日新工贸有限公司、黄永生、王仙、浙江大奥工贸有限公司、林金兰、林海伟、应国新、河南豪江置业有限公司、浙江龙禧工贸有限公司、兰溪市飞马贸易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标机电工具有限公司、金志洪、卢丽秋、胡进高、金秋平、浙江万吉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巨江电源制造有限公司蒋碎有、姚龚斌、黄雪东、

义乌市鑫辉工艺品有限公司、叶裕英、黄银仙、义乌市和东彩印厂、朱英娟、陶文卫、义乌市廿三里和东织布厂

浙江米罗工贸有限公司武义米谷电器有限公司、吴宁、吴犇、陈超海、陈利群、武义福泰隆电器有限公司、朱彬晴、陈奇、朱彬杉、、朱立新、吕玲、昆山市超群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天鑫纺织有限公司、兰溪市天鹏纺织有限公司、吴三林、张彩珠、兰溪市美丽纺织有限公司、蒋红莲、金航明、兰溪市天盛纺织有限公司、吴卸连、吴欢、方俊英

温州江华针织有限公司、瑞安市鸿运针织厂、蔡小平、盱眙香江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江贤娒、蔡秀华

赵章达、浙江乐银合金有限公司、振达电气（嘉兴）有限公司、刘赞琴、浙江法夫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光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温州力引管桩有限公司担保，吴胜俊、吴胜宇、谷焕挺

瑞安市众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浙江峰达防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潘云峰、潘仁爱

麦克力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朝日气动管业有限公司、滦平博瑞科矿业有限公司、乐清市海威通讯有限公司、蔡安、蔡建敏、蔡道安、陈理成、陈敏、高旭道、高尼熙、上海麦克力电气有限公司

温州法莱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青岛博阳置业有限公司、瑞安市佩特来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温州市远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池仁锋、林秀华、陈成远

温州市瓯海建筑工程公司、方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晓义、李昌明、徐承磊、温州东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瑞安市华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恒泰机车配件有限公司、李忠济、陈建国、陈建新、陈利平

吴增安、吴亮、王克强、嘉兴市鑫翔不锈钢贸易有限公司提、吴宇、浙江五重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富林印务有限公司、楼志琦、赵洁

章品立、王浙徽、绍兴人和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长生鸟药业有限公司、楼建军、边波英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恒福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恒福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
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5月17日依法转让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恒福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兴恒福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恒福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恒福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836735 、18910346809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恒福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6年5月27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交易基准日：2016年1月31日

序号

1

2

3

债权名称

永康市德东线缆有限公司

全华市英明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旺峰电器有限公司

所在地

金华

金华

金华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5
年6月21日

21,800,000.00

27,999,991.75

26,611,911.60

利息(截止至2015年
6月21日)

972,022.03

1,627,456.14

1,599,224.95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产

停产

停产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
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联系人：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shengfa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5月27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关于永康市德东线缆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